
 

校園安全與賃居輔導 
軍訓室 

一、救護團救護週演練：校於每年度 9月期間舉辦為期乙週之「救護週」防災演練活動，由

本校救護團、軍訓室規劃演練，活動實施項目分為動態演練及靜態

教學展示，並於 9月份新鮮人成長營課程中實施防災救護訓練，藉

以提昇全校師生防火、防災及逃生之觀念。 

二、 交通安全： 

1.於「新鮮人成長研習」時，向全校新生介紹本校周邊交通環境，並針對學校周邊易肇事

路段及車禍實例宣導，建立學生交通安全觀念。 

2.利用課間及集會活動時機或於本校首頁及軍訓室網站公告方式，持續對全校師生加強各

項交通安全宣導，並針對本校週邊易發生交通事故道路路段，舉出案例提醒學生務必注

意車輛行駛時之安全，以防範交通意外事件的發生。 

3.校安中心針對校區周邊人行道路段與總務處會同台南市政府相關單位進行會勘，將校區

周邊潛存交通安全意外危安因素進行改善，期能降低未來交通意外事件之發生，保障學

生之安全。 

三、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軍訓課程自 102 學年度起更名為「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區分為國際情勢.國

防政策.全民國防.防衛動員.國防科技等五門，每門課程時數為 36 小時，包含 16 小時

的軍事訓練課程。役期折減方式如下： 

1.82 年次以前役男（須服常備兵役或替代役１年）：修習課程以每８小時折抵役期１日

（如修習 2門、72 小時，折減役期 9日），最高可折減 22 日。 

2.83 年次以後役男（服軍事訓練 4個月）：修習課程以每門軍事訓練課程 16 小時折抵，

每門課程可折減２日，大學課程最高折減 10 日。 

3.折減對照簡表： 

役男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軍訓)課程折減兵役日數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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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3 年次徵服軍事訓練： 

1.因應募兵制推動，配合兵役法及徵兵規則修正，83 年次以後役男，自 102 年起，經判

定為常備役體位者，改徵服 4個月之軍事訓練。 

2.4 個月軍事訓練之施訓內容，區分為第一階段入伍訓練及第二階段專長訓練，訓練期間

各為 8週，合計役期為 4個月。 

3.就讀大學第一學年在學役男，得依其志願，申請於大一、大二暑假期間，分別接受第

一階段入伍訓練及第二階段專長訓練，未申請二階段軍事訓練之大專校院學生，於緩徵

原因消滅後（如畢業、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等）再接受連續 4個月之軍事訓練。 

4.大專校院學生申請二階段軍事訓練，於每年 11 月 1 至 30 日期間，由役男或家長（或

成年家屬）攜學生證正、反影本及家長、學生印章，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

役單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五、 賃居生輔導： 

1.每學年辦理賃居安全主題講座，邀請崔媽媽基金會等專業領域人士擔任講座。會後並

彙整活動影音檔、會議資料及成效回饋統計等上傳至校外住宿服務網，供同學自行點選

參考。 

2.導師輔導賃居校外學生自評表，每學期彙整租屋處安全性評估較差的同學資料，請各

系所輔導人員陸續針對各較差件，展開訪視；針對有安全顧慮之住屋，建請房東改善設

施，如未改進請同學另擇安全居所，並賡續更新校外住宿服務網站網頁，以提高校外賃

居學生安全。 

3.設置校外住宿服務網頁，內容包含校外住宿資訊、租屋合約範本及法律諮詢等相關資

訊，提供同學們安全的校外住宿環境。 

查詢網址：http://dorm2.osa.ncku.edu.tw/outside/outside.htm 
 

 

 校安中心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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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服務 

請聯絡 黃均筑教官 

06-2757575#50758 


